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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置区）公示牌

人视图

人视图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高阳县鼎诚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及相关规定完成了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置区），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 (10 天 )，如有意见，请于 1 月

25 日前来电或来信向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联系地址 : 高阳县兴阳路 261 号                                                        监督电话 :0312-6601016

联系电话:0312-6688515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置区）日照公示牌
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高阳

县鼎诚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唐山市规划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按照城市规

划要求及相关规定完成了高阳县东王

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安置区），现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自 202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 (10 天 )，如有意见，请于

1 月 25 日前来电或来信向高阳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联系地址 : 高阳县兴阳路 261 号

联系电话 : 0312-6688515

监督电话 :0312-6601016

( 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日照分析图

分析说明：
1. 根据规定，本小区建成后，
对项目周边的现状建筑及项目
自身进行日照影响分析。
2. 分析依据：国家及河北省现
行法规，甲方提供的本项目周
边地块已建项目测绘成果。
3. 窗户标准：窗中点日照（累
计日照）
4. 分析日期：大寒日 8:00 至
16:00，冬至日 9:00 至 15:00
5. 分析标准：内部住宅大寒日
2 小时，托育机构冬至日 3 小
时，托老所冬至日 2 小时
6. 计算软件 : 众智 SUN12.0
7. 参数设置标准：《建筑日照
计算参数标准（GB/T 50947-
2014）》

分析结论：
①本方案日照分析结果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②为保证本测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日照测算按照甲方提供的实测地形图与本设计的房间功能状况，对本方案进行了日照测算。对本方案日照影射范围内场地高程进行了定义，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建筑根据其设计高程进行日照测算，其
它区域根据地形高差相应调整。
③新建高阳县东王草庄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内部满足高阳县大寒日累计 2 小时满窗日照标准。大寒日累计 3 小时日影线不超过和平路北侧地块（规划居住区用地）建筑后退基准线。冬至日累计 2 小时日照影射线不超
越和平路北侧，春程街东侧地块（规划学校用地）建筑后退基准线。
④本方案建成后，位于本项目主体范围线之内的东侧和北侧现状住宅，满足高阳县大寒日累计 3 小时满窗日照标准。
⑤本方案建成后，西侧现状住宅，位于本项目主体范围线之外，按照规定不需要进行日照分析。
⑥本方案建成后，春程街东侧地块（规划居住区用地）根据模拟方案分析综合考虑日照影响，满足大寒日累计满窗（或 1.8 米窗宽）日照 3 小时要求。
⑦本方案建成后，项目内部托育机构的生活用房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 3 小时要求。
⑧本方案建成后 , 项目内部托老所的居住空间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 2 小时要求。
⑨本方案建成后 , 项目内部集中绿地满足大寒日累计 2 小时日照标准的绿地面积不少于 1/3 的要求。


